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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圖 利 

1 



前  言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切行政行

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

行職務、為民服務，同時也擔負「廉潔」、「便民」與「效

能」的期待與要求，如何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

利，不用害怕違反法令而有圖利的疑慮與擔心，是您我每位

公務員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圖利 便民 

● 依據法律執行公務 

● 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 

● 明知法律規範故意違反 

● 不論金額大小 

  分辨「圖利」與「便民」並不困難，公務員執行公務，

在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都是

合法便民；如果明知法律規範卻故意違反，給予民眾方便，

就算只獲得幾塊錢，還是會成立不法圖利。 

前  言 



  因此，只要公務員對法令有正確充足的

認識，並在內心常保衡量事理的一把尺，就

能在法令規定範圍內，作出妥適的決策，不

會逾越或濫用裁量權。 

  公務員依法行政、勇於任事，不僅能夠

保障自己公務生涯平安順遂，也能提升為民

服務品質，為民眾與國家盡一己之力。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法 令 介 紹 

本款是「對主管或

監督事務，直接或

間接圖利罪」，表

示行為人的圖利行

為，必須與主管或

監督事務有關。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謂「主管事務」，指公務員對事務有

參與或執行的權責。 

  例如：一般承辦人員即屬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所謂「監督事務」，則指雖非直接或執

行其事務，但對於承辦事務的公務員具

有監督權。 

 例如：承辦人員的科長、機關首長等直屬長官。 

實際上，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主管或監

督事務，應依據相關法規、職務說明

書、職掌表、簽陳文件、會議紀錄等

資料 ，就具體事實個案認定。 

 ●主管事務： 

 ●監督事務： 

法 令 介 紹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為人的行為，直接讓自己或

他人獲得利益。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行為人以迂迴方式，讓自己或

他人獲利。 

 

 

 
  

 ●直接圖利： 

 ●間接圖利： 

法 令 介 紹 

例如：採購承辦人要求得標廠商，必須讓其
親友在該廠商掛名領薪。 

例如：採購承辦人洩漏評選委員名單讓特定
廠商得標。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本款是「非主管或監

督事務圖利罪」，表

示行為人雖然不是在

自己主管或監督的事

務上，直接行使職務

替自己或他人取得不

法利益。 

法 令 介 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但行為人是利用行

使自己公務職權的

機會，或者利用自

己特殊公務身分的

影響力，明知違法

的事情。 

法 令 介 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利用行使
職權機會 

利用身分
影響力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仍利用自己行使職

權上的方便、機會，

或者利用自己的影

響力，影響有特定

職務的公務員，用

來替自己或他人獲

取不法利益。 

法 令 介 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利用行使
職權機會 

利用身分
影響力 

圖 
利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可能憑藉著

影響的機會，而藉此圖利。 

 

  

 ●利用職權機會圖利：  

 

行為人的身分，對於該事務有某種

程度的影響力，而據以圖利。 

 

 

 

 ●利用身分圖利：  

法 令 介 紹 

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利
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 

例如：公務員某甲利用具有

受理申請A路段的身分，對於

非屬該公務員管轄之B路段承

辦人施壓，對B路段承包工程

業者為不實驗收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如何判斷行為人有無利用職

權機會或身分圖不法利益，

應從客觀的角度觀察。 

法 令 介 紹 

例如： 

行為人有無憑藉身分，或

利用機會或職權，造成承

辦事務的公務員，在心理

上受到拘束的影響，行為

人因此獲得自己或他人的

不法利益 。 



要 件 解 析 

圖利罪的成立與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思考 

第一階段： 

身分認定 
 

第二階段： 

圖利要件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為貪污
治罪條例的規範對象，也
就是行為人有無具備公務
員的身分。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
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包
括：「明知故意」、「違
背法令」及「獲得好處」
等。 

兩階段的所有認定要件，都必須符合者，才會成立圖利罪。 



由條文內容顯示，圖利
罪以公務員為主要規範
對象，未具備公務員身
分，只要不與公務員成
為共犯，就沒有圖利罪
的適用。 

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依本條例處斷。」 

同條例第3條亦規定：「與前

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

亦依本條例處斷。」 

 身分認定 要 件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

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參照刑法第10條第2項 

 身分認定 要 件 

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依本條例處斷。」 

同條例第3條亦規定：「與前

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

亦依本條例處斷。」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例示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前段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後段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
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1、局（處）長，副局（處）長、主任秘書、專門委
員、科長、股長、科（課）員。 

2、不包括：服務於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與公立
醫院人員；僅從事機械性或勞動性工作的技工或
工友。 

1、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依水利法及農
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2、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依政府採購法） 

判斷標準：是否有依法令授權執行公共事務，而
公共事務係以有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為限。 

1、私立學校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號） 

2、商品檢驗的委託。（依商品檢驗法） 

3、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依建築法） …

…
 

1 
身分公務員 

2 
授權公務員 

3 
委託公務員 



 圖利要件認定 

  公務員的圖利行為，除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外，

亦須應符合「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

好處」等三項圖利要件，才會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或第5款所稱的圖利罪。 

公務員 
身分 

明知
故意 

違反
法令 

獲得
好處 圖 利 

要 件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圖利罪僅處罰故意犯，不罰過失犯，只要無圖利

之故意，則不構成圖利罪。 

例如： 

機關考量是否與工程承包商解約的行政考量時，

是以「尋找工程完工對機關最有利的作法」為目

的，縱然承包商違反契約已達解約程度，但機關

權衡所有情況，認為不解約繼續督促工程進度，

為最有利機關的選擇方式，自難以認定公務員有

明知故意的圖利意圖。 

屬機關行政裁量之範圍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樣地，圖利罪亦不處罰過失犯，不能以「公務

員行為失當，使人獲得不法利益」，就推定自始

即有明知違反法令的故意。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例如： 

稽查員不慎遺失舉發單，導致無法裁罰違規
民眾，業務上過失行為，可能將檢討行政責

任，但自難以認定公務員從開始就有明知故
意的圖利意圖。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最重要的區別，

則是以「有無違背法令」為重要判斷 ，違反法令的範

圍，包含：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及其他對不特定多數人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的規定等。 

例如： 
公務員違反僅具機關內部效力的行政規則、契
約條款、採購契約要項等，則不會成立圖利罪； 

另外，公務員服務法並非此處所稱的法令，公
務員若僅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尚難認定有違反
法令。 

圖利要件認定：違背法令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1.須有圖利結果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利罪為結果犯，亦即要有圖利的結果，才會成

立犯罪；若公務員雖有違背法令的行為，但倘無

人獲得利益，仍難以成立圖利罪。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益」係指一切能夠足使圖利對象（本人或他

人）的財產，增加經濟價值的現實財物及其他一

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

均屬之。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2.所謂不法利益 

例如：免除債務、提供擔保、
授予權位、招待宴飲或性招待
等。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且不限於提供時，已經確定的利益，其他將來會

發生的利益、附條件的利益等，均屬之。但無論

是否為財產上利益，均應以「可轉換為財產上的

利益，並可計算其數額者」為限。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2.所謂不法利益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利罪的成立，代表行為人明知故意違反法令，

讓自己或他人有獲得具體不法利益的結果。 

相對地，從「便民」的角度審視，「便民」就是公

務員依法行事。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試舉下列「便民與圖利」情形， 
說明兩者的差異：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1  

工程施作階段，協助廠商排除施
工困難，就是便民。 

若估驗計價超估或尚未竣工卻通過竣工報告，
就會是圖利。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2  

徵收工程用地時，協助地主地上物
補償費的請領程序，就是便民。 

若超估或虛估補償費用，就會是圖利。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3  

賑災時，協助災民勘查鑑定災害
的受損程度，並迅速發放救助款
項，就是便民。 

若不符合災害補助標準卻予救助，就會是圖利。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4  

協助合乎法律程序規定的當事人，就
採購文件或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影本，就是便民。 

若與特定業者勾串，在不符合法律規定情形
下，洩漏、提供、交付應保密的採購文件或
資料，就會是圖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5  

承辦採購案件，協助廠商依政府採購
法退還押標金或保證金，就是便民。 

若如符合應沒收押標金，或不得退還保證金的
情形，卻因廠商的請託而退還，就會是圖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法 律 效 果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前於98年4月22

日修正公布，法定刑部分並無改變，仍是 

違背法令 
(概括規定) 

細緻化 

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或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 差異在於 

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判 斷 區 辨 

2 



圖利犯罪最常見之方式 

1. 未依招標規定程序，違法決標。 

2. 洩漏底價、便利廠商得標。 

3. 高價購買，圖利廠商。 

4. 對工程進度未切實查驗（含監工放 

 水）。 

5. 明知不合規定或偷工減料，違法仍予

驗收或准予報銷。 

6. 對於不合規定之申請案，違法准許。 

7. 未依規定違法補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犯罪最常見之方式 

8.   未依規定減免相關稅捐。 

9.   高估或虛估補償。 

10. 違法指定建築線。 

11. 以不實之鑑價報告為鑑價標準，    

 俾便超額貸款。 

12. 以分割產權或人頭戶之方式，規 

 避放款額度。 

13. 曲解法令，曲予迴護週全。 

14. 違法行使行政裁量權。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類型 

要件 
圖利 便民 

行為人 
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 無明知故意 

行為人 
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 不違反法令 

是否獲得好處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越權裁量 
 

未在裁量規定
範圍內選擇法
律效果或作為 

裁量怠惰 
 

應行使而未行
使裁量權 

 

濫權裁量 
 

未依照「授權
裁量目的」而
為之 

裁量瑕疵 

行 政 裁 量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 利 與 行 政 裁 量 
公務員為一定之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
時所適用之法律依據，如係不確定法律概
念或授權行政機關得自由裁量者，有無發
生判斷瑕疵，有時難以認定。 
其行政裁量與圖利間如何劃出界限，極易
產生混淆， 有予以釐清之必要。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行政裁量係指公務員執行行政事務，基於法律之授權，在
適用法規時，本於行政目的，於數種可能的法律效果中，
本於專業知識、公益考量，自行選擇一適當處分為之。 

 

裁量權之行使，不能違背法令授權目的或逾越授權範圍，
或違背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否則即屬違
法。 

 

公務員於行使行政裁量時，其裁量如與上述原則有違背，
例如逾越裁量、裁量怠惰或裁量濫用，均構成裁量權行使
之瑕疵，倘主觀上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則符合明知違背
法律等之要件。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若招標條件之設定，欠缺
必要性，例如磁磚大小以
30*30為常規，卻規定為
30.5*30.5，而全國只有
一家廠商有此磁磚，可能
被懷疑有綁規格標之嫌。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公 務 員 的 省 思 

除弊？興利？ 

「廉潔」、「便民」與
「效能」是全民對公務員
要求的目標 

政府施政經緯萬端，法令
僅有原則性規定，具體作
為則委諸公務員妥適裁量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便 民 之 內 涵 

「廉潔」、「便民」與「效能」是全民對公務員要求的目標 

  政府施政在講求給付、福利行政，且兼顧行政效率

與服務品質提昇之理念下，授權各級政府機關給予人民

利益之行政措施極多，各公務員承辦公務之種類、性質

均不相同，所依據之法令當然各有所異，然多與民眾權

益息息相關。 

   

       以往公務員在職務上給予人民利益之一切行為，均

可能被質疑涉嫌圖利，致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職權命

令在適用上稍有不慎，極可能罰及無辜，並打擊公務人

員的士氣，尤其易使公務員行使行政裁量權時，畏事推

諉，有悖「興利服務」之公職責任。 

 .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便 民 之 內 涵 

依法行政乃便民之前提 

  便民之目的係為公眾謀利，且對於每一民眾、

每一個案均一視同仁等同處理；便民服務行為係指

公務員從事行政事務，均依法律規定、行政規章要

求或長官職務上合法命令而為，在法令許可之範圍

內給予人民之利益與好處。 

   

       換言之，便民之前提必須是依法行政，即公務

員於執行職務中，在法令容許範圍內所為便民的行

為，亦即公務員在處理公務行為時，主觀上並無使

第三人圖得不法利益之意思，且其行為結果使他人

得到之利益為合法利益。 .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便 民 之 種 類 

行政流程 
簡化 

工作時程 
縮短 

作業流程 
透明 

例如，行政機關為簡化人民申領補償費發放流程，提供

各項申請表單（包括申請書、委託書、切結書、保證書

等），並請各地政事務所、委託代發銀行，配合業主需

求隨到隨辦，俾使各項補償費均能順利發放，達成工作

進度。 

例如，地政事務所設置「單一窗口謄本服務區」及地籍

資料電腦化作業，提供民眾隨到隨辦、單一收件窗口之

全程服務，並縮短民眾申請謄本時間，提昇行政效率。 

例如，關稅機關之通關作業流程及海關處理情形，進口

貨物進儲、收單、驗貨、分估、銷艙、徵稅、放行、提

貨，以及出口貨物進倉、收單、驗估、放行、銷艙等流

程，廠商及業者可透過「海運通關資料庫」及「空運通

關資料庫」上網查詢，以加速通關並提昇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便 民 之 內 涵 

  圖利與便民都是給予人民利益或好處，但圖利的行政行

為是不合法，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利益，所以圖利與便

民兩者並非不能區分。 

        

       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的最主要區別是以有無違

背法令為判斷。而從便民的角度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案 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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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購篇：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故事簡述 

  賈關懷當選鄉長以後，為了實現給鄉民更便利洽公環境的競選政見，

努力爭取到縣政府的補助款，辦理機關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 

 

  開標當日，公所建設課課長賈仙跟技士放水弟等人，進行第一階段廠

商資格審查時，發現賺很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

文件有下列不符合規定，卻仍然審查通過，讓他們可以進行第二階段採購

評選委員會的評選：（一）肉腳公司、兩光公司沒有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

納稅證明文件；（二）賺很大公司沒有提供共同投標協議書。 

 .   

 



一、採購篇：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故事簡述 

  賈關懷、賈仙跟行政室主任吳優等三人，同時擔任評選委員會的

委員，評選過程也發現下列情形，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應該不能決

標給任何一家廠商，但他們還是讓賺很大公司得標承攬：（一）賺很

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建議書內容，幾乎完全相

同，而且每家廠商所填寫的地址與電話號碼都是相同的，廠商間疑似

有互相掩護圍標；（二）賺很大公司的服務建議書所列單價偏高、施

作項目未核實丈量，擺明想要把公所當作肥羊敲一筆。 

 

  賈關懷、吳優、賈仙與放水弟等人，明知道賺很大公司有不符合

投標資格、投標廠商文件雷同、服務建議書內容不實等情，卻故意讓

賺很大公司得標，並獲得不法利益新臺幣40萬6,670元。最後，4位公

務員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5年4個

月至5年6個月不等有期徒刑，褫奪公權4年。 

 .   

 



一、採購篇：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溫 馨 叮 嚀 

 1 
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通常會有合理利潤。公務員違背法令或
正當程序，讓賺很大公司得標原本無法取得之標案，法院認定賺
很大公司所獲得的合理利潤，即屬不法利益。 

 2 
辦理採購時，不論在任何階段，都須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齊備採購流程。採購人員在審理投標廠商資格時，也應該確認廠
商提供完整證明文件，並詳實審查施作項目、數量及單價是否符
合行情。 

 3 
若發現投標廠商之間，具有採購重大異常關聯，應依政府採購法
第50條規定處理，開標前發現者，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
予決標；並立即通知機關開標主持人、採購單位與監辦單位及時
處置。 



一、採購篇：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溫 馨 叮 嚀 

 1 
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通常會有合理利潤。公務員違背法令或
正當程序，讓賺很大公司得標原本無法取得之標案，法院認定賺
很大公司所獲得的合理利潤，即屬不法利益。 

 2 
辦理採購時，不論在任何階段，都必須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齊備採購流程。採購人員在審理投標廠商資格時，也應該確認廠
商提供完整證明文件，並詳實審查施作項目、數量及單價是否符
合行情。 

 3 
若發現投標廠商之間，具有採購重大異常關聯，應依政府採購法
第50條規定處理，開標前發現者，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
予決標；並立即通知機關開標主持人、採購單位與監辦單位及時
處置。 

所謂採購重大異常關聯，例如： 

(1)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

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2)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

者。 

(3)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

人或同一廠商所為者。 

(4)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 

(5)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等。 



  警員曾糊塗某日接獲車禍通報，立即前往處理，在事故現場對

肇事車主酒駕哥及被害人阿力施行酒測，阿力酒測值為「0」，酒駕

哥的酒測值則高達0.88毫克，已超過規定標準，曾糊塗將兩人帶回

警局作筆錄。 

 

  酒駕哥與阿力在談和解的時候，警局小隊長為酒駕哥送來和解

金，曾糊塗才知道原來酒駕哥是退休警察，一直以來跟小隊長交情

都很好。小隊長離去後，酒駕哥竟厚著臉皮表示，他與小隊長是老

同事的關係，而且民事部分，也已經賠償阿力，希望曾糊塗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不要將他移送法辨。曾糊塗陷入兩難，他知道不將

酒駕哥移送是違法的，但他也想討好長官；曾糊塗心一橫，就將酒

駕哥的酒精濃度測定表抽換掉，讓酒駕哥簽了酒測值為「0」的測定

表後，自行離去。 

 .   

二、警政篇：塗改酒測值，遺憾一輩子 

故事簡述 



  曾糊塗明知酒駕哥開車肇事，且測試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

標準，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裁罰並移送法辦，卻掉包酒精濃度測定表，讓酒駕哥免受

行政裁罰及刑事追訴。 

       最後，曾糊塗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

判處有期徒刑1年5個月，褫奪公權2年。 .   

故事簡述 

二、警政篇：塗改酒測值，遺憾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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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警察人員於執行酒測時，應依內政部警政署訂定的「取締酒後駕
車作業程序」處理，如駕駛人已經違反刑法第185-3條的規定，
應製作違規通知單舉發裁罰，並將駕駛人移送法辦。 

 2 
曾糊塗違背法令規定，將業務職掌的酒精濃度測定表掉包，讓肇
事者酒駕哥獲得免繳交罰鍰及受刑事追訴程序的不法利益，違反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 

 3 
另外，員警如遇有請託關說案件時，應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點規定，於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機關政風單位，登錄程序除
可以保障基層員警權益外，公務員並依循標準及作業原則，能夠
避免人情上的壓力，而踰越依法行政的最後一道防線。 

二、警政篇：塗改酒測值，遺憾一輩子 



  曾貪心是一家環保公司的老闆，和傳統市場簽有垃圾清運合約，負責

將市場及周遭攤販產出的廚餘堆肥垃圾及一般廢棄物，運到合法焚化場處

理。員工看到曾貪心要送交清潔隊清運的垃圾，都沒有使用專用垃圾袋，

連忙出言阻止：「老闆，現在清潔隊收垃圾要用專用垃圾袋，不能隨便用

這種黑色大塑膠袋捆捆，就丟進去啦！要是被清潔隊隊員看到會被罰款

耶！」 

 

  「嘿嘿！這你放心！我跟那些清潔隊隊員很熟啦！我早就跟他們說好

了，就用一般垃圾袋沒問題啦！」曾貪心得意地說。原來曾貪心早就打好

如意算盤，想說反正清潔隊也是每日來收垃圾，如果把市場的垃圾，都交

給清潔隊處理，就不用付那麼多錢給焚化場，這樣一來，這筆生意利潤不

就更多了嗎？於是，曾貪心找上清潔隊隊員放水弟、胖虎弟，希望他們對

曾貪心沒有使用專用垃圾袋的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曾貪心則無償

幫忙他們清潔、收運市場裡的回收物品。 .   

三、環保篇：小小垃圾袋，大大利益在 

故事簡述 



  放水弟與胖虎弟，雖然知道這樣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的，但想到曾

貪心會幫清潔隊收回收物，工作負擔減輕不少，就答應了曾貪心。雙方

各謀其利，一年多下來，曾貪心因此省了400多個專用垃圾袋的費用，

獲得不法利益約新臺幣3萬元，直到被人檢舉，放水弟和胖虎弟圖利曾

貪心的事情，才浮上檯面。 

 

  放水弟與胖虎弟身為清潔隊隊員，明知曾貪心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丟

棄垃圾，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卻放任並讓曾貪心獲得免用專用垃圾袋

的不法利益。最後，放水弟和胖虎弟等人，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各判處有期徒刑2年，分別緩刑3年及4年，各

褫奪公權2年。 

 .   

三、環保篇：小小垃圾袋，大大利益在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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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放水弟和胖虎弟清運垃圾時，應阻止未使用專用垃圾袋的廢棄物
混入，若勸導無效，則應告發；兩人卻因為貪圖曾貪心允諾協助
清運市場的回收物，可以減輕清潔隊的工作量而故意放水，讓曾
貪心獲得省下專用垃圾袋費用的不法利益。 

 2 

曾貪心的環保公司負責為市場攤商清運廢棄物，應將廢棄物載送
至簽約之合法焚化場處理，若要交給清潔隊收運，應使用專用垃
圾袋，如未使用專用垃圾袋而擅自丟棄，已屬於「未領有廢棄物
清除許可證之非法清除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 

三、環保篇：小小垃圾袋，大大利益在 



       曾貪心經營歡樂KTV，依照建築法相關規定，必須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申報，曾貪心並將申報工作委託給金愛錢公司辦理。不料，某

次市府辦理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抽複查時，發現歡樂KTV內，一處

正門的避難層出入口寬度未達2公尺，不符內政部營建署所頒「建築技

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的規定，且廣告招牌未設漏電斷路器及接地裝置，

工務局就發函給曾貪心及金愛錢公司，請他們限期改善。 

 

       金愛錢公司向曾貪心表示：「要僱工改善缺失很費事耶，那道門有

1.88公尺寬，跟規範要求的2公尺差不多嘛，乾脆去找工務局的約僱承

辦人好處妹說一下，看能不能就不要改善。」曾貪心知道金愛錢公司提

到的這位「好處妹」，是市政府工務局的約僱人員，主要負責建築物公

共安全聯合稽查、申報書審查及網路申報的審核等業務。 

四、建管篇：一句沒關係，建安不安心 

故事簡述 



       某日，曾貪心發現好處妹跟朋友在歡樂KTV聚會，連忙熱心上前接

待，並詢問好處妹，可不可以不要改善出入口寬度，好處妹當場允諾

「沒有關係」。曾貪心就請金愛錢公司製作不實的「建築物防火避難設

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總表」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

查記錄簡圖」等文件資料，並於市政府線上申報系統申報已改善；再由

好處妹登入系統，在「備查情形」欄點選「准予備查」，完成改善後申

報流程。 

 

       好處妹明知曾貪心跟金愛錢公司都沒有確實改善建築物不合格的地

方，卻於線上系統中，同意「准予備查」，並簽報長官核准，損害市政

府監督建築公共安全的公信力與正確性，讓曾貪心省下改善出入口的費

用，總計新臺幣（下同）1萬1,000元的不法利益。最後，好處妹被法院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8個月，

褫奪公權1年，緩刑3年，並須於判決確定後向公庫支付15萬元。 

四、建管篇：一句沒關係，建安不安心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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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處妹身為工務局約僱人員，協助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網
路線上申報系統的審核工作，屬於「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 

 2 
好處妹既知道建築物不符公共安全規範要求，即應要求業者限期
改善，維護機關施政的公信力，方符合公務員依法行政的要求，
營造優質、便捷的生活環境，讓民眾能夠安全、安心地使用公共
場所。 

四、建管篇：一句沒關係，建安不安心 



       大島縣政府為了充實財政，有效利用縣內土地，局長賈關懷辦理

「大島縣體育生活園區可建築土地公開競標會」，經過激烈競爭，競標

案由金愛錢公司得標。依照競標須知，金愛錢公司接到通知後，必須在

一定期限內繳清價款，逾期未繳交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押標金也會

遭到沒收。 

 

       金愛錢公司向銀行申辦貸款來繳納價款，但銀行對他們的申辦資料

有疑慮、遲遲不敢核貸，導致金愛錢公司繳不出價款，面臨喪失競標案

及押標金被沒收的窘境。 

五、地政篇：逾期未沒收，逾越裁量權 

故事簡述 



       賈關懷明知依法令規定，得標者如逾期未繳清價款，就必須沒收押

標金，並無任何行政裁量空間，卻阻止承辦人阿力沒收押標金，並且不

顧主計、法制單位的反對意見，一再同意延展金愛錢公司的繳款期限，

直到金愛錢公司順利獲得貸款並繳清價款。 

 

       賈關懷違法延展繳款的期限，讓金愛錢公司獲得押標金免於被沒收

的不法利益，金額高達新臺幣1,532萬5,000元。最後，賈關懷被法院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

權3年。 

五、地政篇：逾期未沒收，逾越裁量權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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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裁量係法律許可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可在法令限制內的
自由判斷，公務員執行職務依據法律的授權，在適用法規時，基
於行政目的，於數種可能的法律效果選擇一適當方式為之。所
以，公務員行使行政裁量時，應在法令規範的範圍內，選擇適當
方式為之，不宜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的情形發生；若法令未授權
公務員得行使行政裁量的權限，或非授權範圍所及的事項，公務
員即無任何行政裁量的可能。 

 2 

為確保公有土地公開競標的公正性，競標資格、得標價款繳納等
事項，應詳盡且明確地規定於競標須知，該須知既已明定得標
後，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價款者，視同放棄並應沒收押標金，代表
公務員無權放寬期限。賈關懷的行為，美其名是「給個方便」，
實際上，卻是讓金愛錢公司獲得不法利益，也對其他競標公司造
成不公平，法院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
罪。 

五、地政篇：逾期未沒收，逾越裁量權 



六、關務篇：揮手過海關，免稅又過關 

故事簡述 

       海關依照海關緝私條例有權檢查旅客行李、查驗許可證、對超過

免稅額之商品課稅。高圓圓的哥哥高富帥打算從香港帶40支手錶、9包

燕窩及163支手機回臺灣，但高圓圓沒有依法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發的許可證，也不想繳納稅金。 

       高圓圓想到朋友過關哥在海關擔任秘書，雖然不親自執行查驗工

作，但過關哥負責疏導旅客通關及督導海關人員檢查行李等業務，高

圓圓連忙聯絡過關哥，把高富帥的班機時間告訴過關哥，請他協助閃

避查驗順利通關。 

 



六、關務篇：揮手過海關，免稅又過關 

故事簡述 

       高富帥入境當天，過關哥在入境通關處，執行督導查緝業務，以

「揮手」指示高富帥逕行通關，高富帥因此避開查緝，順利攜帶大量

應稅商品通關。過關哥雖然只是揮手示意，但過關哥讓負責檢查行李

事務的同仁，不查驗高富帥的行李，獲得免繳新臺幣（下同）5萬多元

稅金的不法利益。 

 

       最後，過關哥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圖利罪，

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褫奪公權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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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旅客攜帶5支以上之手機入境，應
提出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
提供海關查驗後方可通關；而關稅法、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
驗稅放辦法也規定，物品總值超過2萬元的免稅額度，須加徵5%
的營業稅。 

 2 

過關哥明知上述法令，卻利用督導查緝業務之機會，讓高富帥免
受查緝、逕行通關，且高富帥並獲得逃漏關稅的不法利益，法院
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圖利罪。海關人員依法
具有查緝走私、關稅查驗等權責，為物品通關放行及關稅正確性
的守門員，應宣導攜帶物品相關規範，並輔導旅客依法誠實繳納
稅捐。 

六、關務篇：揮手過海關，免稅又過關 



七、河川砂石篇：越界採砂石，破壞難維持 

故事簡述 

       機關有鑑於河道土石淤積會有安全疑慮，而將河道疏濬工程，以

區段範圍為劃分方式，委託廠商清除淤積土石，但是採取土石的範圍

及數量，都須經過許可及嚴謹管理，獲得同意方可進行。 

       

       放水弟是一位巡防員，他在疏濬河段多次發現3家受委託廠商超挖

及越界盜採砂石，就將相關違規情形填寫在巡防日誌，陳報給課長賈

仙審核，賈仙卻指示放水弟將日誌修改成廠商都符合契約規定，還要

求放水弟放寬巡查標準。機關首長莊聰明及賈仙等人，多次到現場視

察，也親眼目睹廠商違法情事，就連疏濬工程的承辦人通融哥也知悉

上情，卻都未依疏濬契約規範處理，也沒有依水利法取締裁罰。 

 



七、河川砂石篇：越界採砂石，破壞難維持 

故事簡述 

       莊聰明、賈仙、通融哥與放水弟等人，明知廠商在河床上有盜採

砂石外運牟利情事，卻故意包庇、縱容廠商以合法掩護非法方式，在

國有土地盜採砂石，總計讓包商盜採砂石約541萬餘立方公尺，超過所

核准數量127萬餘立方公尺的4倍之多，不但嚴重破壞河川環境，更造

成國家遭受鉅額損失。 

       最後，4位公務員均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

利罪論處；其中，莊聰明、賈仙、通融哥，各判處有期徒刑6年，褫奪

公權2年6個月；放水弟則於偵查中自白犯罪，因而查獲其他共犯，經

減輕其刑，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褫奪公權1年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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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川砂石篇：越界採砂石，破壞難維持 

1 

公務員對於河川疏濬、砂石採取，均有監督、管理的權責；巡
防員對於違法盜採砂石者，亦有取締、查緝的職責。 

莊聰明等人，明知廠商違反水利法及疏濬契約規定，卻包庇縱
容不為舉發，形同不設防護，讓廠商假藉疏濬名義盜採大量砂
石牟利。 

法院認定廠商所挖取超過原契約核可數量的砂石，屬於不法利
益，公務員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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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川砂石篇：越界採砂石，破壞難維持 

 2 

 3 
水利法以保護水利區、合理運用為目標，任何人未經許可，
不得在河川區域內採取或堆置土石，避免人為破壞河川區
域，導致洪汛期間水患成災；公務員應秉職責嚴謹監督，應
將超過核准範圍及高程（深度）的採取土石行為，判定為違
法，依水利法規定廢止許可並取締裁罰。 

公務員依法行事，在合法範圍內給民眾再大的好處，不會有圖
利的問題；反之，若公務員置法令於不顧，刻意圖謀自己或他
人的利益，不論獲利多寡，均屬不法利益，將會構成圖利罪。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管制藥品只能由醫師、牙醫師、藥師

或藥劑生調劑。醫師法規定，醫師須親自診察，才能施行治療、開

給藥劑或交付診斷書；但是山地、離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急迫

情形，主管機關所指定的醫師，可以用通訊的方式詢問病情，進行

診察及開藥，並透過當地醫療機構的護士協助執行治療。 

 

  憂鬱妹是離島衛生所的護士，負責依據醫師的診斷及醫囑製作

書面處方箋、管理藥品、注意藥品有效期限及協助治療等工作，但

並沒有開立處方箋的權限。 

故事簡述 

八、醫療殯葬篇：別圖用藥快，留下終身憾 



  憂鬱 妹 本身患 有 憂 鬱 症 ， 需要服 用一種名 叫 「 使蒂 諾 斯 

（Stilnox） 」的管制藥品，憂鬱妹也知道「使蒂諾斯」需要醫師親自

或通訊診察並開立處方箋才能使用，卻利用協助醫師開立處方箋、發

放藥品給病患的機會，偽造處方箋，開立「使蒂諾斯」給自己服用，

總計虛報多達1,520顆，以衛生所向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使蒂諾斯」

單價新臺幣（下同）7.8元計算，憂鬱妹總計獲得1萬1,856元的不法利

益。 

 

  最後，憂鬱妹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

判處有期徒刑1年3個月，褫奪公權2年，緩刑3年。 

 

故事簡述 

八、醫療殯葬篇：別圖用藥快，留下終身憾 



溫 馨 叮 嚀 

 1 
衛生所護士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的公務員，業務上各項作為及所製造文書，皆應注意
合法性、真實性及正確性。 

 2 
憂鬱妹知道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的明文規定，卻偽造處方箋，讓自
己無償取得管制藥品，已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
圖利罪。 

 3 
雖然護理人員具備相當醫療知識，但當罹患疾病而需服用藥物，
還是應循正常醫療程序，由醫師診斷病情開立處方箋，交由藥劑
人員調劑，以確保用藥的安全性，千萬勿認為事小、錢少，而貪
圖用藥方便，留下遺憾。 

八、醫療殯葬篇：別圖用藥快，留下終身憾 



  放水弟擔任小島市殯葬管理所的僱用臨時人員，也是第一公墓的巡

查人員，主要負責公墓環境清潔維護、巡查查報、埋葬位置勘查及確認

等業務內容。 

 

  多金妹為父親申請在既存未規劃墓區及墓基的公墓進行土葬，依照

當時小島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12平方公尺（約

3.63坪），並須依坪數繳納使用規費。繳納規費後，多金妹私下向承辦

人放水弟表示，希望可以在原申請的3坪外，增加墓基面積，讓已逝的

長輩「可以住得舒服一點」。 .   

八、醫療殯葬篇：墓基遭擴建，消極未舉報 

故事簡述 



  放水弟向多金妹私下暗示，只要多金妹在原有使用規費之外，再

付個新臺幣1萬元，作為清理舊有墓基、廢棄物的費用，放水弟就會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作沒有看見。多金妹依約定繳納後，放水弟以

消極不作為的態度，放任多金妹將墓基擴大為6.05坪。 

 

  放水弟明知多金妹獲得許可興建墓基面積為3坪，竟然實際興建到

6.05坪，已超過申請核准面積及法定墓基面積上限，卻未依法舉報，

直接讓多金妹獲得增加墓基使用面積3.05坪的不法利益。最後，放水

弟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2

年10個月，褫奪公權2年。 

八、醫療殯葬篇：墓基遭擴建，消極未舉報 

故事簡述 



溫 馨 叮 嚀 

 1 
公務員執行職務時，因涉及公共資源的分配，與民眾的利益相
關，有賴於公務員執行公務時，並對「平等原則」有正確及有
效的堅持。所謂「平等原則」，即相同事件應為相同處理，不
同事件則應為不同處理，除非有合理正當事由，否則不得為差
別待遇。 

 2 

另外，公務員對於職務範圍內所掌事務，應明確依據中央法規
或各縣市政府自治條例等規定，依法執行職務；放水弟身為墓
政管理人員，即應積極巡查轄區，發現擅自擴建墓基的情形，
應要求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則予以裁罰，以維護民眾平
等使用公墓公共設施的權益。 

八、醫療殯葬篇：墓基遭擴建，消極未舉報 



  萬事喬議員信仰虔誠，長期是太陽寺住持的信徒，在一個風和日麗

的日子裡，太陽寺住持想要在萬事喬的選區，再開一間分寺，萬事喬心

中充滿法喜，拍胸脯保證可行，並表示土地、建寺、交通等問題，交給

他處理，只要支付萬事喬每月10萬元土地租金即可。 

 

  萬事喬隨即透過名下公司租下一片國有地，打算興建太陽寺分寺，

但他也發現：雖然國有地的側面有一條通路，但分寺預定的正門與道路

間隔著一條小溪，不便信徒出入。萬事喬決定巧立名目在議會提案，佯

稱「附近有拖吊場，很多拖吊車往來，遭選民投訴太過吵雜，要另搭一

座橋，紓解交通」，並獲議會通過，函請市府辦理。 

九、造橋鋪路篇：造橋是好事，營私不可為 

故事簡述 



  萬事喬隨後邀請機關相關業務單位會勘，會勘現場強行要求相關單

位的公務員，必須在將來分寺位置附近搭建一座新橋，並命名為「太陽

橋」，公務員們現場雖表示，並無搭建新橋的必要，然經萬事喬暗示，

將再請你們的主管「喝咖啡、聊一聊、疏通疏通」等言語威脅下，遂照

萬事喬的要求，簽辦用公帑興建太陽橋。 

 

  可是蓋好的太陽橋根本太狹窄，拖吊車不能通行，更無法達成萬事

喬一開始說要紓解交通的構想，顯然只是為了分寺正門出入方便而興建

的。萬事喬透過前述方式，讓自己可以領取住持給付的土地租金，也讓

住持獲得免付工程發包費、工程管理費、空污費等，總計新臺幣141萬

5,000元的不法利益。最後，萬事喬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5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6個月，褫奪公權5年。 

九、造橋鋪路篇：造橋是好事，營私不可為 

故事簡述 



溫 馨 叮 嚀 

 1 
萬事喬議員在議會提案興建太陽橋、疏通分寺附近的交通問題，
本來是件好事，但實際上，卻是為了讓自己每月都能順利獲得住
持給付的租金，顯示萬事喬與議案成功與否間有利益衝突，依照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應予以迴避，以確保公部門的決策，
沒有摻雜對私利的追逐或不當利益輸送。 

 2 
公務員時常面對民意代表「關切」，須適時表達專業意見及對相
關法律的認識，如遇上請託關說、違法要求情形，應依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向機關政風單位辦理登錄，除可維護公平性及全體民
眾權益，亦是對自己權益的保護。 

九、造橋鋪路篇：造橋是好事，營私不可為 



   好處妹從民國79年開始，就在國稅局擔任稅務員，負責綜合所得

稅收件、審查、核定、開徵、送單等業務。好處妹知道依據行政程序

法規定，若遇上當事人是自己配偶的稅務案件，應該要迴避，不可以

承辦；但他為了讓先生阿力少繳一點稅、貪圖小便宜，忍不住動起歪

腦筋。 

 

  101年的報稅季來臨，好處妹在填寫阿力的申報單時，把阿力申

報人戶籍地址，故意填成自己的承辦轄區，當阿力申報單送進國稅局

時，好處妹利用審核的機會，自己承辦阿力的申報案。 

十、其他篇：配偶未迴避，貪圖小稅利 

故事簡述 



   另外，好處妹又在阿力的申報資料上動手腳，把兩項實際上存在的

所得，改成新臺幣（下同）「0」元，再以機關名義發函完成核定，讓

阿力的「核定所得總額」與「綜合所得淨額」共計減少了6萬多元，因

此可以少繳數千元的稅金。102年，好處妹打算故技重施，但這次可沒

這麼好運，在整個計畫完成前，就被內部人員勾稽發現，不但沒有讓配

偶少繳稅額，還被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最後，好處妹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

判處有期刑期1年4個月，褫奪公權4年；公務員登載不實部分，判處有

期徒刑1年2個月；合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1年，緩刑3年，

並應向公庫支付現款100萬元。 

十、其他篇：配偶未迴避，貪圖小稅利 

故事簡述 



溫 馨 叮 嚀 

 1 
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等規定，規範公務員有迴避義務，大
致分為：公務員自行迴避、當事人申請迴避，以及機關依職權命
公務員迴避等情形。 

 2 

好處妹的配偶成為承辦案件的當事人時，應該要自行迴避，除能
確保行政行為的超然公正，同時也能提升民眾對政府信賴。因為
自己的配偶成為承辦案件的對象，往往可能讓人無法保持中立，
有所偏袒，即便公務員自認行得正、坐得直，並未給予任何特別
好處，外界仍難免會產生「瓜田李下、徇私舞弊」的質疑。 

十、其他篇：配偶未迴避，貪圖小稅利 



十、其他篇：頂替同出遊，里民免付費 

故事簡述 

  公所每年都會編列預算為里鄰長舉辦聯誼文康活動，一方面聯

繫感情，一方面增加里鄰長對當前政策的瞭解，以提供在地居民更

好的服務。里鄰長可免費參加這類活動，若不克參加，可簽立切結

書同意由配偶或直系血親代理；若有其他里民想要一同出遊，則應

自費參加。 

 

  年度聯誼活動舉辦前，里長阿土伯收到通知，有幾位先前報名

的鄰長沒辦法出席。阿土伯心想：「這可怎麼辦好啊？報名卻沒參

加的話，預繳保證金會被沒收耶！」為了不讓那幾位鄰長的保證金

被沒收，阿土伯決定找不具參加資格的旺伯等9位里民來頂替。 



十、其他篇：頂替同出遊，里民免付費 

故事簡述 

  活動日當天，參加者必須在報到名冊上簽名，阿土伯偽造原本報

名的鄰長簽名，讓公所承辦人誤以為參加者都符合資格，除了損害里

鄰長聯誼活動費核銷的正確性，也讓旺伯等人參加活動，並獲得免付

旅費的不法利益，合計約新臺幣3萬餘元。 

 

  最後，冒名頂替被發現，阿土伯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褫奪公權1年。 



溫 馨 叮 嚀 

 1 
村里長受鄉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屬
於「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的公務員。 

 2 
阿土伯明知旺伯等人，不具備參加活動的資格，卻逕自於聯誼活
動報到名冊，偽造原參加人員的簽名，讓旺伯等人參加旅遊的不
法利益，被法院認定成立圖利罪。 

十、其他篇：頂替同出遊，里民免付費 

 3 
舉辦里鄰長聯誼活動時，公所承辦人可向里鄰長宣導相關規定。活
動當天簽到時，可請參加者出示身分證件，核對是否與名冊相符，
並將舉辦的活動予以照相留存紀錄，以備日後查考。除了提醒參加
者確認參加活動資格，更可以保護公所承辦人執行業務的正確性，
開心快樂順利完成聯誼活動。 



思 考 模 式 

4 



確認是否符合下列圖利罪之成立要件 

公務人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 

明知故意 違反法令 獲得好處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1項第4款、第5款 



二階段、四要件、缺一不可、16字箴言 
公務人員、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好處 



感謝各位聆聽， 

     敬請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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